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高階藝術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

指導教授異動及其他爭議處理申請書 

研究生姓名  
學

號 
 

電

話 
 

電子

信箱 
 

檢附文件 □書面報告紙本□書面報告電子檔 

爭議情形（可複選）： 

□學生欲更換指導（或共同指導）教授，無法取得同意。 

□接獲指導（或共同指導）教授提出終止指導通知後，學生有異議。 

□學生無法覓得新指導（或共同指導）教授。 

□已達最低修業年限且符合本學程學位考試資格，仍無法獲得指導（或共同指導）教授同意進行

學位考試。 

□通過學位考試且學生認為已依考試委員意見將論文內容修正完成，但仍無法獲得指導（或共同

指導）教授或委員簽署審定書。 

研究生簽章  日期與備註 

 

 

 

承辦人簽章  日期與備註 

 

 

 

說

明 

一、依本學程「學生修業規定」、「指導教授異動及其他爭議處理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以承辦人收件時簽章加註之日期視為申請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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